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    學年度教師校外兼職(課)申請表

   101年7月1日初訂
	處、室
	
	現職職稱
	· 科任教師         
· 教師兼導師 

· 教師兼組長
· 教師兼主任 

	姓 名
	
	
	

	兼職(課)
機構名稱
	
	兼職(課)機構性質
	· 政府機關  □公立學校   □私立學校

· 行政法人  □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

·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、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。
· 依法代表官股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

·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
· 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兼職機構設立之法令依  據
	（附該機構或團體組織規程或捐章程影本乙份，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者免附）
	兼職(課)
職稱
	
	所兼職(課)務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是否相關
	· 是

· 否 

	兼職(課)
期    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
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兼職(課)
時數
	□每週星期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)小時上午□
         下午□

□其他(請詳述）：
	支領之

兼職費
	□無

□有，每月支給        費，每月             元。 
□有，按次支給        費，每次             元。

	是 否於  休假(事假、加班補休)期間兼職
	□是，奉核准之□事假    □休假     □加班補休假
期間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□否。      

	申報人簽名蓋章
	相關處室意見及簽章
	教務處意見及簽章

	1.是否已有校外兼職(課)
  □是（職務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
   □否

2.校內授課鐘點是否超支或不足

   □是（超支鐘點     小時）

        （不足鐘點     小時）

   □否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.是否影響本職工作：
□是    □否
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同意本兼職(課)案。

□申請人最近一次評估未合於標
準，依規定不得至校外兼職
(課)，原件退回申請人，並影
印送所屬處室知照。

主管核章：

	簽會  人事室
	校長批示

	□經核與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相符。
□經核與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不相符。 

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
	 注意事項
	一、教職員兼職應經本校書面同意，每份申請書以申請一個兼職為限，表內各項各欄均應確實填寫，以利審核；如有填寫不實應自行負責。

二、專任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，且需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，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，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，應重行申請。

三、教師兼職機關（構）之範圍如下：

（一）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。

（二）行政法人。

（三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：

１、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

２、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。

３、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。

４、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。

（四）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、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。

（五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。
四、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務：

(一) 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負責人、經理人等職務。但擔任國營事業、已上市（櫃）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（櫃）之未上市（櫃）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、獨立董事、外部監察人、具獨立職能監察人，或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、票券、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，不在此限。

(二)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。

(三)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。

五、教師（含兼行政職教師）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，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。

六、教師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暨教師主動填表申請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確定無礙於校內學期排課人力，於開學前簽奉校長核准後始得兼課。
教師申請校外兼課，每週兼課不得超過四小時且每次申請至多一學期為限。
教師於正規學制時間，其校內超時授課及校外兼課，依規定每週不超過六節，並應以校內課程為優先。校外兼課奉核可後應依規定請事、休假或加班補休前往。
教師不得在以升學為目的之補習班兼課兼職。
七、公務員（含約僱人員）及兼任本校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限制：

(一)應符合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13條、第14條及「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」、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等公務員兼職限制之相關規定。

(二)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上限仍應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辦理：有數個兼職者，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限，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(以下同)八千元；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每月不得超過一萬二千元；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合計不得超過一萬六千元，其有溢領金額者，悉數繳庫。

（三）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(構)學校轉發，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(構)學校直接支給。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，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（構）學校者，不在此限。

	相

關

重

要

規

定


	一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(第34條)。

二、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。

三、大法官會議第308號解釋：公立學校教師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仍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。

四、公務員服務法(第13、14條)。

五、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。

六、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。

七、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、捐(補)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。
八、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。

九、公務員得依法代表官股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。


